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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发行人2015年4月29日对外披露的《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

报告》等其他公开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国信

证券出具的说明文件。国信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

也不就该等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

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国信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

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国信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受托管理人报告备置于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处，并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债券持有人有权随时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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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2 年公司债券概要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船舶”、“公司”或“发行人”）

申请发行不超过7.8亿元2012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884号文核准，并与2012年9月18日通过网上、网

下询价发行完毕，发行金额7.8亿元，票面年利率6.6%。 

经深证上[2012]354号文同意，本期债券已于2012年10月23日起在深交所挂

牌交易，本期债券简称为“12舜天债”，上市代码为“112108” 。 

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如下： 

1 债券名称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2 发行总额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7.8 亿元 

3 票面金额 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 

4 发行价格 按照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5 债券期限 
期限为 7 年，附第 4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6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7 计息期限 
自 2012 年 9 月 18 日至 2019 年 9 月 17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2 年 9 月 18 日至 2016 年 9 月 17 日 

8 还本付息方式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9 起息日 
本期债券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计息期限内每年的 9 月 18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0 付息日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间内，每年 9 月 18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1 利息登记日 具体按照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12 本金支付日 

2019 年 9 月 18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

支付日为 2016 年 9 月 18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3 支付方式 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方式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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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利息支付金额 
本期债券的利息支付金额为投资者于利息登记日交易结束时持有的

本期债券票面总额×票面利率 

15 本金兑付金额 投资者于本金兑付日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 

16 债权登记日 确定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的日期 

17 担保人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8 担保方式 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9 担保范围 
本期债券的全部本金及利息，以及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全部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20 资信评级机构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21 信用级别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A 

22 保荐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 债券受托管理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 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短期借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6 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27 质押式回购安排 
本期债券符合质押式回购交易相关规定，上市后可进行质押式回购交

易，具体事宜按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28 
发行人上调票面

利率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的第 4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3 年的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1 至 100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 1 个基

点为 0.01%。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的第 4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前的第

10 个交易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

告，若本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

持原来票面利率不变 

29 
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本

期债券持有人有权在第 4个付息日选择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

券按票面金额回售给发行人。发行人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

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投资者可

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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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登记期若债券持有人未做

回售申报，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

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二、发行人 2014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ainty Marine Corporation Ltd. 

注册资本：14,7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树华 

成立日期：2007年10月19日 

公司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21号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舜天船舶 

股票代码：002608 

经营范围： 煤炭批发经营(按《煤炭经营资格证》经营)，危险化学品的批

发（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水路运输（按《水路运输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

船舶、船用品及配件、汽车（不含小轿车）及配件、电动工具和机电产品、化肥、

燃料油的销售，船舶委托加工业务，船舶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国内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比例 股东性质 

1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团有限公司 

9,612.77 25.64 国有股东 

2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机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8,426.99 22.48 国有股东 

3 王军民 2,550.00 6.80 自然人 



 6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比例 股东性质 

4 李  玖 2,295.00 6.12 自然人 

5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66 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666.48 1.29 其他 

6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485.23 1.70 国有股东 

7 翁  俊 478.12 1.28 自然人 

8 刘新宇 148.00 0.39 自然人 

9 马  飞 138.82 0.37 自然人 

10 余  波 107.00 0.29 自然人 

（二）2014 年经营概况 

2014 年世界经济复苏继续放缓，在航运造船产能双过剩等不利局面下，船

舶企业普遍面临交船难、盈利难、融资难等多种困境，同时公司在 2014 年下半

年启动了对南通明德重工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事项，使得公司 2014 年的经营活

动在多个层面都遇到了较大困难。 

面对严峻的内外形势，公司冷静分析形势，沉着应对，一方面继续突出船舶

主业，做好目前在手船舶订单的建造和交付；另一方面公司优化企业管理和生产

管理、贯彻国际造船新规范、新标准，调整船舶产品结构，提高技术船舶产品的

比例。公司在突出船舶主业的同时，逐步降低和减少非船舶业务。公司在管理方

面将继续秉承“降本促效”这一中心任务，优化流程，改进制造工艺，降低能耗，

管控费用，从而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机遇和挑战并存，公司将立足当前，努

力克服目前所遇到的暂时困难，着眼未来，采取符合自身特点的措施，拓展船舶

主营业务，同时公司将进一步有序推进对南通明德重工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进

程。 

（三）2014 年财务状况 

2014 年度，发行人简要合并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主要数据（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负债合计 9,186,632,750.65 5,324,699,234.25 

所有者权益 214,136,964.78 2,046,512,183.82 

总资产 648,602.64 476,394.80 

2、利润表主要数据（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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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3,007,641,729.95 2,960,686,567.46  

营业总成本 4,683,679,928.07 2,886,562,161.92 

营业利润 -1,676,358,155.32 112,325,470.69 

利润总额 -1,817,014,102.23 142,074,567.96 

净利润 -1,809,678,081.38 94,814,289.17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2,644,730.12 -691,341,633.4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2,988,395.40 126,237,934.9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6,008,755.92 716,251,119.5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0,334,874.01 140,089,588.2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73,641,923.19 363,307,049.18 

三、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账情况 

2012 年 9 月 21 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江苏舜天船舶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验资报告》（天衡验字（2012）00083

号）：截至 2012 年 9 月 2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 78,000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 78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77,220 万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公司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公司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银行贷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

途使用完毕。 

四、发行人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承诺如下： 

本公司承诺按照本期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

及兑付债券本金。如果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到期未能按照偿付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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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息等特殊情况时，公司将至少采取如下一些相应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等措施。 

发行人上述承诺正在履行过程中。 

五、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发行人本期债券 2015 年跟踪评级结果为：本期债

券信用等级维持为 AAA，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下调为 BBB，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

舜天船舶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和评级展望移出信用评级观察名单，详细情况参见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2015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鹏

信评【2015】跟踪第【116】号 01）。 

六、本期债券本息偿还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2 年 9 月 18 日开始计息，期限为 7 年，2014 年度付息一次，

且已支付完毕。 

2014 年 9 月 12 日，公司公告《“12 舜天债”2014 年付息公告》：本期债券 

2014 年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9 月 17 日，票面利率为 6.60%，本次付

息每 1 手（面值人民币 1,000 元）“12 舜天债”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66.00 元（含

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2.8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RQFII）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9.40 元。 

七、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4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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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事项 

（一）明德重工破产重整 

由于最大债务人南通明德重工有限公司（简称“明德重工”）及其相关方丧

失偿还能力，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向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申请对明德重工

破产重整。目前，明德重工的破产重整工作正在进行过程中，该事件的进度及结

果暂无法预测。 

（二）2014 年审计报告属于非标准意见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舜天船舶应收明德重工往来款项 247,219.03 

万元，剔除各方为明德重工对舜天船舶的债务提供抵押（质押）担保的资产及明

德重工归属于舜天船舶的在建船舶估值后，舜天船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101,219.03 万元。季风华、程建华与舜天船舶分别签订“股权质押协议”，将其

各自持有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 6.5%股权质押给舜天船舶，为明德重工对舜天

船舶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舜天船舶对上述质押股权估值 3.50 亿元。针对相关

质押股权的价值，舜天船舶未提供与估值相关的依据，会计师无法实施必要的审

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明德重工因严重资不抵债，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明德重工破产重整尚未完成，普通债权破产清偿率无

法确定，对舜天船舶除已获取抵押（质押）的资产及明德重工归属于舜天船舶的

在建船舶估值以外的普通债权可回收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财

务报表附注金额，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舜天船舶 2014

年审计意见为“无法发表意见”。 

（三）公司债已被实施风险警示 

由于舜天船舶 2014 年度净利润为负，2015 年 4 月 30 日，“ST 舜天债”已

实行风险警示。 

（四）银行借款逾期的情况 

截至 2015 年 5 月 19 日，公司逾期融资额 49,743.11 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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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融资额 8,839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计逾期融资额 58,582.11 万元。 

（五）原主要管理人员被公开谴责 

2015 年 4 月 2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总经理王军民、时任任副总经理

兼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曹春华、时任总经理兼董事李玖，副总经理姜志强、

翁俊给予公开谴责处分。2015 年 5 月 7 日，王军民和李玖辞职。 

（六）银行账户被查封 

2015 年 5 月 8 日，公司在中国银行设立的账户被查封冻结，查封账户为中

国银行南京雨花支行，账户余额人民币 1,058,671.04 元；公司在进出口银行设

立的账户被查封冻结，查封账户为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账户余额人民币 

22,998,612.87 元及美金 2,491.78 元。 

2015 年 5 月 1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舜天造船（扬州）有限公司的相关银行

账户被查封，共计 261,682.13 元。 

（七）被申请财产保全的情况 

南京银行城北支行于 2015年5月7 日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财

产保全申请，要求对发展公司及舜天船舶的财产予以查封。 2015 年 5 月 7 日，

法院作出裁定如下：1、查封被申请人发展公司、舜天船舶名下的财产 14,324,672 

元；2、申请人应当在裁定书送达至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

法院将解除财产保全。 

南京银行虹桥支行于 2015 年 5 月 7 日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财

产保全申请，要求对发展公司及舜天船舶的财产予以查封。2015 年 5 月 7 日，

法院作出裁定如下：1、查封被申请人发展公司、舜天船舶名下的财产 66,000,000 

元。2、申请人应当在裁定书送达至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

法院将解除财产保全。 

南京银行就与公司发生的海事请求担保纠纷，于 2015 年 5 月 7 日向武汉海

事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请求查封、扣押或冻结公司银行存款合计约 

390,792,461.48 元或等值资产。2015 年 5 月 7 日，法院作出裁定如下： 1、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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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南京银行的诉前财产保全请求；2、自即日起，查封、扣押或冻结被申请

人舜天船舶银行存款合计约 390,792,461.48 元或等值资产；3、责令被申请人舜

天船舶提供合计约 390,792,461.48 元的担保；4、申请人南京银行应当在裁定书

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逾期不起诉或者申请仲裁的，

本院将解除财产保全。 根据上述武汉海事法院作出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的裁定，

公司及子公司目前已有多艘在建船舶被武汉海事法院查封。 

仪征农商行因与公司发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向江苏省

仪征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被申请人舜天船舶、扬州厂及刘晓春的财产在 

5,000 万元范围内采取保全措施。法院作出裁定如下： 对被申请人舜天船舶、

扬州厂及刘晓春所有的财产在 5,000 万元范围内予以冻结或查封相应价值的财

产。 申请人应当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法

院将解除财产保全。 

九、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国信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的履职情况如下： 

1、2014 年 5 月 10 日，国信证券出具了《2013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 

2、2015 年 1 月 14 日，国信证券出具了《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的公告》，提

请投资者注意因明德重工事件引发的风险。 

3、2015 年 4 月 29 日，国信证券出具了《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的公告》，提

请投资者注意“12 舜天债”可能被风险警示等风险。 

4、2015 年 5 月 16 日，国信证券出具了《关于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借款逾期等情况的风险提示》，提请投资者注意有关风险。 

国信证券提请投资者持续关注舜天船舶发布的有关公告及风险提示，注意投

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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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

司2014年度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之盖章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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